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关于市委
第二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市委第二巡察组2020年6月22日至8月5日，对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开展了常规巡察，10月15日向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反馈了巡察发现的三个方面的24个问题。合作区党工委班子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巡察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关于“学习贯彻上级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落实巡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不彻底”的整改情况
一是加强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9.28”重要讲话精神，破解存在的发展瓶颈，化解债务风险与遗留问题。开展《我为合作区振兴发展献议献策》活动，邀请国家、省级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推动合作区（丹东新区）全方位振兴、高质量发展。
二是开展省委第三巡视组巡视情况反馈意见和中央第六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回头看”工作，解决翡翠湾移交等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落实审计提出问题整改，严明公务出行等方面制度和财经纪律；严格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三是新一届党工委班子推进两区合署办公，改进工作作风，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涉及“三重一大”重要事项集体研究。已处置4宗土地交付问题，化解隐性债务8.9亿元，偿还民营中小企业账款4.7亿元。

二、关于“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依然存在”的整改情况
一是制定《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切实增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政治自觉，推动党组织书记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担在肩上。制发《关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等典型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发放党风廉政知识问答手册，组织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线上党风廉政建设应知应会测试。
二是制订或完善关于“固定资产管理、国企规范使用财政资金”等方面制度，督促部门和国企进行自查和整改。财政局严格执行制度所要求的流程，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出现。组织企业财务人员对审计提出问题逐个研究落实整改措施。纪委监委下发监察建议，要求国企规范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依法依规开展企业经营。
三是在职责范围内推进丹东大剧院、新区综合医院等民生工程；解决新区书苑回迁难问题，制定佰宏房地产项目回迁工作方案；推动解决怡山风情、文安新村及唐宁一号小区信访问题。提升8890平台办件水平，2020年办结率100%，按时反馈率100%，满意率93.68%，均为丹东市8个县区最高。
四是重新修订了《合作区会计核算中心业务办理规定》，严格报销审批制度，严格按照资金的审批事项和审批额度执行，未经审批、未拨付专项经费的一律不予报销。制定《合作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行办法》，加强日常经费使用管理。
三、关于“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选人用人工作还需加强”的整改情况
一是制定《合作区“两新”党组织和党员“双强指数”分类管理办法》，打造合作区党建品牌。加强党组织书记工作培训，加强对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对发展党员的问题进行整改，规范党费收缴工作。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目前全区95%的党支部达到“三星”标准。

二是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开展日常纪律作风与服务群众的大检查，整治“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放在抓落实上。完善《合作区（丹东新区）关于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着眼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欢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人：常洪瑜 ；             联系电话：0415-3128285；电子邮箱：hzqxczy@163.com。
 中共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丹东新区）党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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